
西安市高陵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部门

预算公开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进一步规范 

我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行为，根据《预算法》和《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 

143 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指引的通知》（财办发【2019】77 号）及省市关于做好

2020 年度部门预算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单位工作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算信息是指经财政部门批复我中心的

部门预算信息。  

    第三条 预算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依

法依规公开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外，不得少公开、不公开

应当公开的事项，保证公开内容全面、真实、完整。  

第四条  我单位综合协调科及计划财务科负责本单位的预

算信息公开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 汇总本单位的预决算，按要求公开汇总后的部门

预算信息；  

（二） 按规定的时间节点开展预决算公开自查自评工

作，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自查自评报告；  



（三）按规定组织做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 

公开部门预算信息的答复工作；（四）加强预算公开过程中的

舆情管理，对社会公众反映的共性、倾向性情况，及时收集

梳理、认真研究解决；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预算公开工作的其他

职责。  

第五条 部门预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公开内容包括：  

（一）部门概况。包括：部门职责、机构设置、部门预算

单位构成、部门人员情况、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部门

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等。  

（二）部门预算表格 16 张。包括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 

表，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部门

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明细表（按功能科目分），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

本支出明细表（按功能科目分类），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

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部门综合 

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表，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资金支出表，部门综合

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部门综合预



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

算表，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表，专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三）部门预算

收支情况说明。包括部门年度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财政拨款

收支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机关运行经

费安排情况，“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

会议费和培训费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政府采购情况等。上

述部门预算收支须对增减变化（含持平）的原因进行说明。   

（四）名词解释。主要对部门预算表中的相关专业名称进

行解释说明。   

第六条 预算信息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栏-财政预

决算专栏”和本单位门户网站显著位置公开，并保持长期公

开状态。  

第七条 预算信息在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向社

会公开。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